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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法设立、实行独立核算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。
二、企业法人实收资本不低于同行业相关规定的比例要求。
三、企业信用状况良好。企业（法人）征信系统无不良记录，信用等级在A级（含）以上。
四、企业财务状况良好。近三年企业均实现盈利，企业现金流量净额大于净利润。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近三年资产负债率原则上不高于70%、流动性比例原则上不低于120%；其他企业近三年资产负债率原则上不高于60%、流动性比例原则上不低于150%。
五、企业经营状况良好。企业制度健全、守法经营、依法纳税，社会形象良好。
六、具备较强项目建设、运营与管理经验，具有实施林业重大项目或者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案例。
